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勐海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〔2018〕—214 

 

 
 

各乡镇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全面深度反映全县扶贫开发工作动态，展现各级各部门脱

贫攻坚成效，推介勐海县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典型经验，为领导

科学决策提供参考。经研究，决定进一步完善我县精准扶贫信息

报送机制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   

    主要报送脱贫攻坚动态、政策措施、工作计划、工作进度、

具体做法、主要成效、特色亮点、调研文章以及有关对口支援、

对口帮扶、社会扶贫、试点探索、驻村帮扶、定点帮扶等内容。 

 

 

1.各乡镇每月至少报送 2条。 

2.县委组织部、县发工信局、县统计局、县教育局、县民政

局、县人社局、县住建局、县交通局、县农业和科技局、县水务

局、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、县卫计局、县财政局、县人民银行、

县林业局、县扶贫办、勐海供电局 17个行业扶贫部门每月至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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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送 1条。 

3.其他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每 2个月至少报送 1条。 

4.县广播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要实时报送全县脱贫攻坚工作

情况、经验典型等。要及时收集整理报道的新闻素材，每半年制

成光盘报送至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存档。 

5.县档案局要结合西扶开办发〔2018〕67号文件关于做好记

录存续脱贫攻坚资料的要求，统筹持续开展脱贫攻坚资料收集、

档案整理工作，报送精准扶贫信息。  

 

报送的信息要求文字严谨无错漏、语言顺畅、条理清楚，每

篇信息要有 3至 5张图片。从 2018年 10月起，请各乡镇、单位

将精准扶贫信息于每月 30 日前报送至县扶贫办信息室电子邮

箱：mhxfpbxxs@163.com。各乡镇、单位信息报送情况将统计记

录，请勿迟报、缺报。每篇信息要注明作者、联系方式和所在单

位名称。各乡镇、单位报送的信息纸质版需经单位相关负责人审

核签字后同电子版一并上报，重要信息主要负责人要亲自审核把

关。信息的真实性由报送单位负责。要按月及时报送相关信息，

当月信息应当月报送。除典型经验介绍、重大成果展示、重要政

策解读、调研文章等时间跨度长或时效性不明显的信息外，跨月

报送的信息一律不计入任务完成数。 

 

各乡镇、单位务必高度重视，及时安排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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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，明确具体责任单位和责任人。信息报送和刊发情况将作为精

准扶贫目标责任考评的重要内容和依据，信息报送和刊发情况将

定期通报。 

各乡镇、单位要明确 1名工作人员具体负

责信息报送工作，并于 2018年 10月 12日（星期五）18:00时前

将名单和联系方式报县扶贫办。 

联系人：王  舟         电  话：5129157 

            明学清         电  话：5120112 

 
 
 
 

勐海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

2018年 10月 11日 

 


		http:://www.ntko.com/
	2018-10-11T07:09:23+0000
	d052776dbf53ba4e116c3f659c5e76622b8d005fd1539e526c51a45b
	NTKO Digital Signature(www.ntko.com)




